
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校園防疫措施第一次施行會議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12年 3 月 2 日(星期四）12:35-13:05 

二、 地點：圖書館 

三、 主席：石清杉主任                                     紀錄：衛生組朱芳儀組長 

四、 列席：無 

五、 出席：級導師(許景盛師、杜伊婷師、林珮瑛師、李玉如師、簡立婷師、林彥君師)、行政代表

  (江慧鈺師)、學生會正副會長(505張伊伶、306林宥昕)、各班班長 

六、 業務報告： 

1. 依據教育部 112 年 2 月 20日臺教授國字第 1120023252 號及基隆市政府 112 年 2

月 23日基府教體貳字第 1120106914 號函，教育部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指引內容摘錄如下： 

(1) 校園室內環境配合指揮中心規範，實施「自主佩戴口罩」措施，惟校園內健

康中心或公共運輸工具（如校車、幼兒園專用車、接駁車等）比照指揮中心

規範之指定場所，依規定仍應佩戴口罩。自主佩戴口罩即表示不強制佩戴，

由師生自行決定，尊重師生自主意願。 

(2) 考量學校教學需求，在與學校師生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後，於具特殊性場域

（如烹飪教室、實驗室或廚房），或部分課程（如餐飲實作課、有衛生安全規

範之相關課程）有相關需求時，學校得自行決定採取佩戴口罩措施。 

2. 本校為依據教育部及基隆市政府規定，提出本校施行對策： 

(1) 有任何需求須進入健康中心時，務必全程佩戴口罩，無任何例外。 

(2) 自主佩戴口罩即表示不強制佩戴，但本校考量防疫需求及尊重師生自主意願

下，防疫措施仍須有基本規定遵循，故本校室內之防疫措施(自主佩戴口罩)

由師生共同開會決定，尊重師生自主意願。 

七、 討論事項：  

案由一：因應教育部及基隆市政府規定，本校室內是否強制佩戴口罩，請討論。  

說明：本校考量防疫需求及尊重師生自主意願下，防疫措施仍須有基本規定遵循，故

本校室內之防疫措施(自主佩戴口罩)由師生共同開會決定，尊重師生自主意願。 

決議： 

本次會議實際出席 40人，決議是否自主佩戴口罩一案，同意：32 人，不同意：7

人，無意見：1人，故本次會議決議，自 112 年 3月 6日全校室內自主佩戴口罩。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12:55) 

 

 

 

 


